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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飞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已将因（2010）
杭桐民初字第535号判决及（2013）浙杭民终字第2093
号终审判决享有的对桐庐新恒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的债权众的部分债权依法转让给了王贵新（身份证号
33072419710521541X），转让的债权包含本金 737007
元及从 2009 年 10 月 11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6%计算的利息。因债权转让通知书邮寄无果，现浙江
飞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王贵新联合公告通知
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即向王贵新履行偿付义务。

债务人桐庐新恒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截至2016
年12月21日须偿付本金737007元，欠息318141.35元。

转让方浙江飞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受让方 王贵新（身份证号33072419710521541X）

2017年1月17日

债权转让通知联合公告
当事人：宁波市鄞州云龙镇飞来磁性材料厂，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212602065304，经营者：马正贵，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
陈黄村罗池庙。

你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我局依法作出的鄞环行罚（2016）
1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规定的义务。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和《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七条
之规定，依法向你催告。请你自本通知书（鄞环行督2016年第
65号）送达之日起十日内立即停止钕铁硼磁性项目的生产并将
罚款壹拾万陆仟元缴至鄞州银行各乡镇支行。逾期仍未履行
义务的，我局将依法申请鄞州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区环境保护局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督促履行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送达公告

法院公告
2017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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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02民初3110号
曾晶晶：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西湖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422号

臣心控股有限公司：原告浙江天行置业有限公司
诉被告臣心控股有限公司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
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720号

张华庭：本院受理陈福荣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256号

章琦：本院受理原告宋耀琴诉被告章琦、浙江杭州途
易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审判庭人员变更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外网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258号

章琦：本院受理原告张爱珍诉被告章琦、浙江杭州途
易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审判庭人员变更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外网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257号

章琦：本院受理原告余润根诉被告章琦、浙江杭州途
易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审判庭人员变更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外网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438号

朱建静、郑杭、朱志文、张倍林、上海正赛联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杭州钱江中小企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杭州建信诚恒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诉
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管辖异议裁
定书、管辖权异议上诉状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409号之一

浙江丹格家具有限公司、陈云峰、陈谦理、余继
霞、朱世元、王学祥、陈美群、王月君、屠晓玲、傅和兴、
尹爱联、邱仙明、王春琴、邱琦、郭广天、傅霞丽：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方邦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杭下商初字第440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722号

蒋叶林、周亚群：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新力合担
保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及临安兴农担保有限公司追
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代偿款及利息
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932号

季文松、金讯控股有限公司、朱雅飞：本院受理原
告金雅琴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季文松
偿还本金及利息共13075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至款清
之日止（逾期利息自2016年9月8日起按照本金的年化
率9%计）；2、金讯控股有限公司对上述全部款项承担代
偿责任；3、朱雅飞对上述全部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0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8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你们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341号

沈金华、胡秀平：本院受理原告周潇骚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2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不影响本案的审
理，本院可以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716号

田小英、钱立明：本院受理原告程美霞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借款本金及

利息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634号

吴金如：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高新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
方偿还贷款余额2261868.05元，且其就位于杭州市西湖
区南都德加公寓东区6幢1单元701室的房屋折价或者
拍卖、变卖等方式处置所得价款在上述诉请范围内享有
优先受偿权。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1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867号

吴依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连枝互联网金融信息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诉你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你方归还借款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377号

严小林：本院受理原告冯亮亮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
43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执4275号

张哈娜、夏小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高新支行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
作出拍卖你们名下的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瑞城花
园典晶轩4幢1单元1904室房屋的执行裁定书。现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江苏大新房地产地价评
估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出具的苏大新房估字HZ（2016）
第DX12-03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及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
院（2016）浙0106执4275号执行裁定书。苏大新房估字
HZ（2016）第DX12-03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载明：杭州市
余杭区仓前镇瑞城花园典晶轩4幢1单元1904室房屋
的市场价值为2023900元。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执4275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
人张哈娜、夏小春名下的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瑞
城花园典晶轩4幢1单元1904室房屋。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
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
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201号

张小土、朱阿琴：本院受理张凤仙诉你们被告财产损
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被告送达
（2016）浙0106民初52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564号

张岳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聚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
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及违
约金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555号

郑红兴、杭州星驰箱包有限公司、杨善芳：本院受
理袁国祥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你们
归还借款本金145万元，支付利息。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催19号

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无锡市葛
氏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招
商银行杭州钱塘支行号码为3080005396289949的银行
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3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6年6月24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2月24日，出
票人为浙江翰古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伏
尔甘汽车轴承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为无锡市吉尔多轴承
机械有限公司、无锡市葛氏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无锡市葛
氏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3080005396289949

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
无锡市葛氏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
付。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385号

李小龙、蒋琴：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8民初338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213号

史翔宇、张璐璐、浙江和信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史翔宇、张璐璐、浙
江和信担保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25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999号

向维、常州市千里狼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百世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补充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年3月14日下午14：30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催18号

本院于2016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浙江大
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中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滨 江 支 行 号 码 为
1050004320503763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
币4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4年7月31日，收款人为国
网青海电力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申请人浙江大华系统工
程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1月13日判决：一、宣告
申请人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
1050004320503763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
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有权向
支付人请求支付。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399号

董子溅、陈锦娇、董子龙、潘美玲、潘小春：本院受理
的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诉被告董子溅、陈锦娇、董子龙、潘美玲、潘小春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016)浙0110民初15399号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
年4月12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3303号

葛增勇、夏伟光：本院受理原告蒋波诉被告浙江
东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欧海平及你们建设工程分包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26日下午
14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3336号

杭州临安安昌预制构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余杭仓前街道童林富建材店诉你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27日下午
14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第15483号

史小伟: 本院立案受理原告麻燕娟诉你及被告欧宏
伟、朱孟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17年4月10日下午14时0分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
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1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1772号

平湖市独山港镇印烨纸箱经营部：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海神锻压机床有限公司诉被告李雷锋、平湖市独山港
镇印烨纸箱经营部、张晓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
1177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7015期

浙江销售2493278元，返奖额680595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15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1649168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563元

浙江中奖注数

474

0

1064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9 5 0

福彩15选5
第2017015期 投注总额：540472元

奖池累计37.5616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1月15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61

3970

奖金

0元

3063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6 10 11 13 14

福彩双色球
第2017007期
全国销量:358098002元 浙江销量：27656090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4注二等奖（宁波3注，温州1注）。奖池
累计10.496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7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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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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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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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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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注数

7注

62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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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160注

7445193注

奖金

8376630元/注

476540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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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合财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寿柳青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金华合财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合财达”）与寿柳青签订的《债

权转让合同》，金华合财达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
于2016年12月26日依法转让给寿柳青，金华合财达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
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
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金华合财达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寿柳青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
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寿柳青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
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
1、寿柳青 15167519838
2、金华合财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988563123

2017年1月17日

附件：截至基准日的《标的债权明细》 基准日：2016年9月30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
1、上述所有债权项目皆为各原债权银行转让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相关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以各原债权银行与信达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为准。
上述所有债权的本金、利息皆计算至2016年9月30日，若有计算不准确，皆以各

债权相关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计算方式为准。

债权资产

绍兴市百草园酒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0002426、0002468、0002474（展期合同）

未偿本金

7999930

未偿利息

2671953.97

本息合计

10671883.97

担保合同编号

0003346、0002224-1

担保人

绍兴市百草园酒业有限公司、陈卫达、梁利芳

金华合财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周鹏程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金华合财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合财达”）与周鹏程签订的《债

权转让合同》，金华合财达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
于2016年12月26日依法转让给周鹏程，金华合财达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
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
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金华合财达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周鹏程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
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周鹏程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
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
1、周鹏程 15167519838
2、金华合财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988563123

2017年1月17日

附件：截至基准日的《标的债权明细》基准日：2016年9月30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
1、上述所有债权项目皆为各原债权银行转让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相关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以各原债权银行与信达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为准。
上述所有债权的本金、利息皆计算至2016年9月30日，若有计算不准确，皆以各

债权相关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计算方式为准。

债权资产

绍兴市联寅服装进出口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0001279、0001282、0001291

未偿本金

9991996.43

未偿利息

2919379.81

本息合计

12911376.24

担保合同编号

0001334、0001515

担保人

绍兴市联寅服装进出口有限公司、孟勇明、崔海娟


